
綦商务发〔2026〕9号


重庆市綦江区商务委员会
关于同意綦江区转关口加油站建设规划确认
的通知

重庆市永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：
你单位《关于建设綦江区转关口加油站及项目名称变更的请示》（渝永投司文〔2026〕1号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加油站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商务〔2023〕15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审核、研究，现通知如下：
一、同意建设桥河工业园综合能源站（原规划项目名称为“綦江区转关口加油站”，系《重庆市綦江区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布点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第57号加油站）。
二、建设业主：重庆市永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。
三、建设地址：綦江工业园区桥河组团。
四、建设规模：油罐总容积（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油罐总容积）不大于90立方米的三级加油站。
五、建设标准：按照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设计与施工规范》（GB50156—2021）执行，并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和施工建设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增设司乘人员休息场所和便民服务设施，厕所修建应参照《重庆市加油站建筑卫生规范要求（试行）》执行，以满足群众需要，提高服务质量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贯彻市政府建设综合能源站2020-103会议纪要精神，若条件允许，请做好建设综合能源站的准备，并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。
七、按有关程序向我区规划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应急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。工程竣工后，应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单项验收，经安全评价、审查合格、办齐证照后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八、本规划确认文件自下达之日起2年内有效，2年内未开工建设的，本规划确认文件自动失效并依法收回，该加油站规划确认文件按相关程序重新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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